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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郭興漢  分機：2408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下稱教育局）函請修正「臺北

市民間辦理特殊教育獎助辦法」案，業經審查

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教育局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市教特字第一

一三三０四九九五九號函略以： 

 （一）本府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之授

權，於一０一年六月六日訂定發布「臺北市

民間辦理特殊教育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迄今。為因應特教法於一一二年六月

二十一日修正公布，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移列

為第十六條第二項；復為鼓勵民間機構或團

體辦理特殊教育事項，並考量辦理特殊教育

事項所需之人事、場地等費用之增加情形，

爰將本辦法獎助金額提高為新臺幣十五萬

元；另配合現行法制體例，修正現行規定，

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條文第一條：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2、修正條文第四條：因特教法適用對象包含

幼兒，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另依民法第一０九八條第一項規定，監護

人於監護權限內亦為法定代理人，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監護人」之文字。 

     3、修正條文第六條：因實務運作上，現行條

文第一項本文所定期限包含一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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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爰予修正。 

     4、修正條文第七條:增訂修正條文第一款，將

不符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之適用對象列為駁

回申請之事由。另現行條文第二款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三款，並增訂申請人檢具之資

料補正不全應予駁回之規定。增訂修正條

文第四款，將檢具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申請獎助

者，列為駁回申請之事由。      

     5、修正條文第八條：因實務運作上，現行條

文第一項所定期限包含三月十日，爰予以

修正。另為鼓勵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特殊

教育事項，復考量辦理特殊教育事項所需

之人事、場地等費用之增加情形，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二項，提高獎助金額為新臺幣

十五萬元。 

     6、修正條文第九條：因實務運作上，現行條

文所定期限包含三月三十一日，爰予以修

正。另現行條文關於無正當理由逾期者視

同放棄請領獎助資格之規定，已為本市法

規現行體例所不採，復經教育局審酌未依

現行規定條文所定期限檢具資料送教育

局，無論有無正當理由，均依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辦理，爰刪除「，無正

當理由逾期者視同放棄請領獎助之資格」

之規定。 

     7、修正條文第十條：依本府一一０年十一月

十六日函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基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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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第三點修正說明，將現行條文「原

始憑證」修正為「支用單據」。 

     8、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依現行法制體例，將

現行條文第一項附款內容分款定之。又現

行條文所定「二、未依核定經費項目使用」，

依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特殊

教育事項之計畫書內容，除經費項目外，

尚包含其他事項，爰修正現行條文並改列

為修正條文第二款。另將修正條文第九條

逾期填具領據之法律效果，增訂為修正條

文第三款。至現行條文第二項前段關於追

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獎助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本文合併規範；第二項末段屬法

規適用當然之理，依本市法規現行體例，

無明定之必要，爰予刪除。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市法規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

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二 因有

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尚無

不合，本科除就教育局修正條文及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教育局修正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

照表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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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修正「臺北市民間辦理特殊教育獎助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
科修正條文 

教育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教育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

殊教育法第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

殊教育法第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

殊教育法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配合一一二年六月二

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特

殊教育法，將本辦法

授權依據移列至第十

六條第二項，爰予以

修正。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以下

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以下

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以下

簡稱教育局)。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

對象為經臺北市

政府核准立案之

社會福利機構或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

對象為經臺北市

政府核准立案之

社會福利機構或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

對象為經臺北市

政府核准立案之

社會福利機構或

未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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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性法人團

體。       

非營利性法人團

體。   

非營利性法人團

體。   

第四條  前條機構或

團體辦理下列特

殊教育事項，得向

教育局申請獎助： 

一、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全

市性身心障礙

學 生 假 日 輔

導。 

二、本市全市性特

殊教育學生及

幼兒之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之親職教

育研習。 

第四條  前條機構或

團體辦理下列特

殊教育事項，得向

教育局申請獎助： 

一、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全

市性身心障礙

學 生 假 日 輔

導。 

二、本市全市性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含幼兒)法定

代理人、實際

照顧者之親職

教育研習。 

第四條 前條機構或

團體辦理下列特

殊教育事項，得向

教育局申請獎助： 

 一 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全

市性身心障礙

學 生 假 日 輔

導。 

 二 本市全市性特

殊教育學生法

定代理人、監

護人或實際照

顧者之親職教

育研習。 

一、依行政院現行法

制體例，法規款

次應於數字右方

加具頓號，再接

續規定內容，爰

於各款款次後加

具頓號。 

二、因特殊教育法適

用對象包含幼

兒，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增列適用

對象包含幼兒。

另依民法第一０

九八條第一項規

教育局修正條文

及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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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本市市民為

對象之特殊教

育宣導。 

四、其他有助本市

特殊教育推展

之相關事項。 

前項獎助，以

辦理身心障礙教

育相關事項者為

優先。     

三、以本市市民為

對象之特殊教

育宣導。 

四、其他有助本市

特殊教育推展

之相關事項。 

前項獎助，以

辦理身心障礙教

育相關事項者為

優先。 

  三 以本市市民為

對象之特殊教

育宣導。 

  四 其他有助本市

特殊教育推展

之相關事項。 

     前項獎助，以

辦理身心障礙教

育相關事項者為

優先。 

定：「監護人於

監護權限內，為

受監護人之法定

代理人。」學生

未成年者，其是

監護人於監護權

限內亦為法定代

理人包括父母及

監護人，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

同第二款監護人

之文字。 

第五條 依前條申請

獎助者，以下列項

目為限： 

 一、鐘點費。 

 二、教材費。 

第五條 依前條申請

獎助者，以下列項

目為限： 

 一、鐘點費。 

 二、教材費。 

第五條 依前條申請

獎助者，以下列項

目為限： 

  一 鐘點費。 

  二 教材費。 

修正條文各款款次後

加具頓號之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四條說明欄

第一點。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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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場地費。 

 四、其他經教育局

核准之項目。 

 三、場地費。 

 四、其他經教育局

核准之項目。 

  三 場地費。 

  四 其他經教育局

核准之項目。 

第六條 依第四條申

請獎助者，應於每

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資料

向教育局提出申

請： 

一、核准立案證書

影本。 

二、辦理特殊教育

事 項 之 計 畫

書。 

前項第二款計

畫書內容應包含

第六條 依第四條申

請獎助者，應於每

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資料

向教育局提出申

請： 

一、核准立案證書

影本。 

二、辦理特殊教育

事 項 之 計 畫

書。 

前項第二款計

畫書內容應包含

第六條 依第四條申

請獎助者，應於每

年一月三十一日

前，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資料向

教育局提出申請： 

   一 核准立案證書

影本。 

   二 辦理特殊教育

事 項 之 計 畫

書。 

      前項第二款計

畫書內容應包含

下列事項： 

一、 修正條文第一項

及第二項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之

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四條說明欄第

一點。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

本文所定期限，

實務運作為包含

末一月三十一

日，爰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本文

「每年一月三十

一日前」修正為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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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 

 一、實施依據、目

的、對象、人

數、內容、期

程、時間及地

點。 

二、經費預算明

細：含自籌款

或向各政府

機關申請之

獎(補)助經

費。 

三、預期效益。 

四、其他相關事

項。 

下列事項： 

 一、實施依據、目

的、對象、人

數、內容、期

程、時間及地

點。 

二、經費預算明

細：含自籌款

或向各政府

機關申請之

獎(補)助經

費。 

三、預期效益。 

四、其他相關事

項。 

   一  實施依據、目

的、對象、人

數、內容、期

程、時間及地

點。 

   二  經費預算明

細：含自籌款

或向各政府

機關申請之

獎(補)助經

費。 

    三  預期效益。 

   四  其他相關事

項。   

「每年一月三十

一日以前」，以

符實需為明確。 

第七條 申請人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教

第七條 申請人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教

第七條 申請人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教

一、 修正條文各款

款次後加具頓

一、配合修正條

文第六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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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應駁回其申

請： 

 一、不符合第三條

規定。 

二、逾前條第一項

所 定 申 請 期

限。 

三、檢具之資料不

完備，經書面

通 知 限 期 補

正，屆期未補

正 或 補 正 不

全。 

四、檢具之資料有

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以

詐欺或其他不

育局應駁回其申

請： 

 一、不符合第三條

規定。 

二、逾前條第一項

所 定 申 請 期

限。 

三、檢具之資料或

文件不完備，

經書面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

不全。 

四、檢具之資料或

文件有虛偽、

隱匿等不實情

事、以詐欺或

育局應駁回其申

請： 

   一 逾前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始提

出申請。 

   二 申請文件不完

備，經教育局

通 知 限 期 補

正，屆期未補

正。 

號之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四條

說明欄第一點。

以下款次遞改。 

二、 參照臺北市推

展家庭教育獎

助辦法第十條

規定，增訂修正

條文第一款，將

不符合現行修

正條文第三條

之適用對象作

列為駁回申請

之情事由，以下

款次遞改。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

移列至修正條

一項本文規

定用語，爰

修正教育局

修正條文第

三款及第四

款規定。 

二、教育局說明

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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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式申請獎

助。 

其他不正方式

申請獎助。   

文第三款，並增

訂申請人檢具

之資料補正不

全應予駁回之

規定，另酌作文

字修正。 

三四、參照臺北市推

展家庭教育獎

助辦法第十條

及臺北市教保

服務機構及教

保服務人員獎

勵辦法第七條

之規定，增訂修

正條文第四款，

將檢具資料或

文件有虛偽、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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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等不實情形

事、以詐欺或其

他不正方式申

請獎助者，作列

為駁回申請之

情事由。 

四五、其餘條文酌作

文字修正。 

第八條 申請案件由

教育局邀請學者

專家組成審查小

組審查，審查結果

由教育局於當年

度三月十日以前

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 

申請案件經核

第八條 申請案件由

教育局邀請學者

專家組成審查小

組審查，審查結果

由教育局於當年

度三月十日以前

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 

依前項經審查

第八條 申請案件由

教育局邀請學者

專家組成審查小

組審查，審查結果

由教育局於當年

度三月十日前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 

   經審查核准給

予獎助者，每年以

一二、 為鼓勵民間機

構或團體辦理特

殊教育事項，復

考量民間團體辦

理特殊教育事項

活動之所需之人

事、場地等費用

之增加情形，及

鼓勵民間團體辦

一、經洽教育局

表示，第二

項之「每年

以獎助一件

申請案為原

則」，係指每

一申請人，

爰修正明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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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者，每一申請人

每年以獎助一件

為原則，獎助金額

以新臺幣十五萬

元為限。 

第一項審查原

則，由教育局定

之。  

核准給予獎助者，

每年以獎助一件

申請案為原則，獎

助金額以新臺幣

十五萬元為限。 

第一項審查原

則，由教育局定

之。  

獎助一件申請案

為原則，獎助以新

臺幣十萬元為限。 

   第一項之審查

原則，由教育局定

之。  

理特殊教育活動

之精神，於修正

條文第二項酌予

提高獎助金額上

限為新臺幣十五

萬元。 

二一、 現行條文第一

項所定期限，實

務運作為包含末

三月十日，爰將

現行條文第一項

「當年度三月十

日前」修正為「當

年度三月十日以

前」，以符實需

為明確。 

三、 其餘條文酌作文

二、教育局說明

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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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修正。 

第九條 受獎助者應

於當年度三月三

十一日以前填具

領據送教育局辦

理撥款。 

第九條 受獎助者應

於當年度三月三

十一日以前填具

領據送教育局辦

理撥款。       

        

第九條 經通知核准

獎助者，應於當年

度三月三十一日前

填具領據函送教育

局辦理撥款，無正

當理由逾期者視同

放棄請領獎助之資

格。    

一、現行條文所定期

限，實務運作為

包含末三月三十

一日，爰將現行

條文「當年度三

月三十一日前」

修正為「當年度

三月三十一日以

前」，以符實需

為明確。 

二、現行條文末段關

於放棄請領獎助

資格之規定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十

一條合併規範未

經 與 教 育 局 確

認，將刪除現行

條文關於無正當

理由逾期者視同

放棄請領獎助之

資 格 之 規 定 理

由，予以補充於

教育局說明欄。

另教育局其餘說

明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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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行條文所定

期限檢具資料送

教育局，無論有

無正當理由均依

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第三款規定辦

理，爰刪除現行

條文末段「，無

正當理由逾期者

視同放棄請領獎

助之資格」之規

定。 

三、其餘條文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條 受獎助者應

於獎助事項辦理

第十條 受獎助者應

於獎助事項辦理

第十條 受領獎助者

應於獎助事項辦

一、按本府一一０年

十一月十六日府

教育局說明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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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後三十日內，

檢具經費收支明

細表、支用單據及

成果報告，送教育

局核銷。 

完畢後三十日內，

檢具經費收支明

細表、支用單據及

成果報告，送教育

局核銷。                    

理完畢後三十日

內，檢具經費收支

明細表、原始憑證

及成果報告，函報

教育局核銷。 

授主公預字第一

一０三０一０七

二三號函頒修正

之臺北市政府各

機關（基金）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

第三點修正理由

說 明 略 以 ：

「一、……證明

支付事實所取得

之收據、統一發

票、表單或其他

可資證明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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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會計法第五

十二條規定之原

始憑證；至於機

關基於行政管理

及內部控制程序

所定作業規範或

法令規定，要求

檢附之各項證明

單據或文件，則

非屬原始憑證。

二、茲以補（捐）

助經費結報作業

要求受補（捐）

助對象提供其執

行經費之支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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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係供機關管

控補（捐）助經

費執行情形，非

屬會計法第五十

二條所定之原始

憑證……。」爰

將現行條文「原

始憑證」修正為

「支用單據」。 

二、其餘條文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一條  受獎助

者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教育局得撤

銷或廢止原核准

獎助處分之全部

第十一條  受獎助

者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教育局得撤

銷或廢止原核准

獎助處分之全部

第十一條  核准處

分，應載明下列附

款：「申請人有下

列情形之ㄧ者，教

育局得撤銷或廢

一、依現行本市市法

規體例，不以行

政處分附附款

方式定之現行

條文所定行政

教育局修正條文

及說明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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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部，並以書面

命其返還各該獎

助之全部或一部；

其屬第一款情事

者，並得視情節輕

重，於一年至三年

期間內，不受理其

申請： 

一、檢具之申請資

料有虛偽、隱

匿 等 不 實 情

事、以詐欺或

其他不正方式

申請獎助。 

二、未依教育局審

查通過之計畫

書執行，經教

或一部，並以書面

命其返還各該獎

助之全部或一部，

其屬第一款情事

者，且得視情節輕

重，於一年至三年

期間內，不受理其

申請： 

一、檢具之申請資

料有虛偽、隱

匿 等 不 實 情

事、以詐欺或

其他不正方式

申請獎助。 

二、未依教育局審

查通過之計畫

執行，經教育

止原核准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追

回已撥付之全部

或一部獎助經費；

其屬第一款情事

者，並得停止獎助

一年至三年：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

正當方式申請獎

助或檢具之資料

有虛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二、未依

核定經費項目使

用。三、未依第十

條規定期限檢具

相關資料函報教

育局核銷。」 

處分附款記載

之立法體例，已

為本市法規現

行體例所不採，

爰參照臺北市

推展家庭教育

獎助辦法第十

二條及臺北市

教保服務機構

及教保服務人

員獎勵辦法第

十條體例，予以

修正；。又現行

條文所定「二、

未依核定經費

項目使用」，依

修正條文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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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書面通知

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 

三、未依第九條或

前條所定期限

檢具資料送教

育局。 

局書面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 

三、未依第九條或

前條所定期限

填具領據或檢

具相關資料送

教育局。 

   依前項規定應

追回已撥付之全

部或一部獎助經

費者，教育局應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

限期返還。逾期未

返還者，依法移送

強制執行；涉及刑

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辦理。   

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特殊教育

事項之計畫書

內容，除經費項

目外，尚包含有

其他事項，為避

免上開因現行

規定僅限於未

依核定經費項

目使用始得作

為撤銷或廢止

處分之情形事

由，爰予以修正

為修正條文第

二款：「未依教

育局審查通過

之計畫執行，經



20 

 

教育局書面通

知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以

臻妥適周延。；

另將修正條文

第九條逾期填

具領據送教育

局辦理撥款之

法律效果，增訂

為修正條文第

三款，列為撤銷

或廢止處分之

事由所定「未依

第九條……所

訂期限填具領

據……送教育

局」，自現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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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九條末段

移列，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

前段關於追回

已撥付之全部

或一部獎助規

定移列至修正

條文本文合併

規範。現行條文

第二項末段規

定，屬法規適用

當然之理，依本

市法規現行體

例，無明定之必

要而爰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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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餘條文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

定書表格式，由教

育局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

定書表格式，由教

育局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

定書表格式，由教

育局定之。 

未修正。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

需經費，由教育局

年度相關預算支

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

需經費，由教育局

年度相關預算支

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

需經費，由教育局

年度相關預算支

應。 

未修正。 未修正。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

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未修正。 未修正。 

 


